
互政办〔2026〕8号

互助土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办公室
关于转发互助县殡葬领域相关政策和资金

使用情况审计问题整改方案的通知

县政府有关部门：

为进一步做好省审计厅审计海东市 2021年至 2024年殡葬领

域政策执行、改革推进、项目管理等政策落实及资金使用情况反

馈问题中涉及互助县有关问题的整改工作，县民政局拟定了《互

助县殡葬领域相关政策和资金使用情况审计问题整改方案》,现

转发给你们，请认真抓好贯彻落实。

互助土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26年 2月 3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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互助县殡葬领域相关政策和资金使用情况
审计问题整改方案

2025年 10月至11月期间，省审计厅对海东市2021年至2024

年殡葬领域政策执行、改革推进、项目管理等政策落实及资金使

用情况进行了审计，根据省审计厅《海东市殡葬领域相关政策和

资金使用情况审计报告》（青审政报〔2025〕59 号），反馈互

助县存在殡葬惠民政策落实不到位、部分党员干部未按规定实行

火葬、殡葬设施设备闲置浪费、项目建设管理违规操作等问题。

为切实抓好审计反馈问题整改工作，特制定如下方案。

一、整改目标 ​

聚焦殡葬领域审计反馈问题，坚持问题导向、举一反三，深

刻剖析根源症结，制定针对性整改措施，紧扣“强化公益属性、

规范收费管理、健全综合监管”核心要求，通过集中整改+长期制

度建设相结合，实现殡葬服务公益惠民落地、资金使用合规高效、

行业监管全链条覆盖，切实维护群众合法权益，推动殡葬事业健

康有序发展。

二、整改内容 ​

（一）政策执行方面 ​

1.各类殡葬惠民政策落实不到位 ​

（1）墓位降价政策执行滞后。根据 2025年专项整治要求，

全省各地需于 8月 15日前完成经营性公墓各类型墓位价格降价

工作。海东市政府相关政策执行滞后，直至 9月 15日才向属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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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墓运营公司下发降价通知，导致 3名群众在 2025年 8月 15日

至降价通知下发期间，仍按原价购买公墓，多支付墓位款项 1.75

万元，其中互助县千鹤陵园涉及 2 名群众，多收取墓位销售款

9500元。 ​

整改措施：1.责令青海千鹤陵园开展自查自纠，并就政策执

行有滞后情况向 2名多收墓位销售款的群众作出解释说明；2.强

化跨部门协同监管机制，坚决防范殡葬服务价格反弹，重点查处

不执行降价公示制度、违规销售墓位等突出问题，坚决杜绝此类

问题再次发生。

责任单位：县民政局、县发改局、县市场监管局

完成时限：2026年 2月 28日 ​

（2）违规发放土葬丧葬补助费。2022 年至 2024 年，海东

市火葬区机关事业单位 452名亡故人员实行土葬后，仍按火葬相

关标准（1200 元/人、500 元/人）违规发放丧葬补助费 49.55万

元。其中，互助县涉及 125名汉族、3名回族、19名土族、6名

藏族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，亡故后遗体实行土葬，违规发放丧

葬费共计 18.36万元。 ​

整改措施：1.县民政局牵头联合有关部门开展专项自查，全

面梳理丧葬政策执行、待遇审核发放等环节存在的漏洞，进一步

细化完善审核流程；2.加大殡葬改革政策宣传力度，健全工作机

制，堵塞管理漏洞，坚决杜绝此类违规发放问题再次发生；3.严

格贯彻落实《青海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民政厅<关于进一步加

强殡葬管理的意见>的通知》和《省财政厅关于调整国家机关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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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业单位、党派团体工作人员死亡后丧葬补助费标准的通知》要

求。

责任单位：县委组织部、宣传部，县财政局、县人社局、县

民政局 ​

完成时限：2026年 2月 28日 ​

（3）基本殡葬服务费申领政策执行不到位。2021年至 2024

年，青海神安民族殡葬服务有限责任公司在向多收取基本殡葬服

务费的丧属退还款项过程中，因部分丧属无法取得联系，导致

0.72万元款项未能退还。 ​

整改措施：1.责成青海神安民族殡葬服务有限责任公司持续

开展调查核实工作，对确无有效方式联系相关丧属的，立即将

0.72万元多收款项全额上缴县财政；2.强化跨部门协同监管，健

全完善殡葬服务收费监管长效机制，从源头上防范此类问题再发

生。 ​

责任单位：县民政局、县市场监管局、县财政局 ​

完成时限：2026年 2月 28日 ​

（4）节地生态安葬奖补资金应享未享。因殡葬惠民政策宣

传不到位，群众知晓率较低，部分群众实行生态安葬后未申领节

地生态安葬奖补资金。抽查显示，2018年 12月至 2025年 9月，

青海千仙居陵园实行壁葬 19人、青海千鹤陵园实行树葬 14人，

分别未享受节地生态安葬奖补资金 3.80 万元、2.10 万元，合计

5.90万元。 ​

整改措施：1.依据《互助县节地生态安葬奖补实施方案》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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求，组织开展奖补资金申领复核工作，按标准落实奖补政策；2.

函告西宁市民政局，对涉及西宁市户籍的生态安葬群众进行复

核，并按规定落实奖补政策；3.拓宽宣传渠道，加大殡葬改革政

策宣传力度；4.健全工作机制，强化跨部门协同联动，进一步堵

塞管理漏洞，确保政策知晓率全面提升。

责任单位：县民政局、县发改局、县财政局、县市场监督管

理局

完成时限：2026年 2月 28日 ​

（5）节地生态安葬奖补资金重复申领。2021年至 2024年，

互助县发生节地生态安葬奖补资金重复申领情况，涉及金额 0.30

万元。 ​

整改措施：1.县民政局切实履行主体责任，限期收回重复申

领的节地生态安葬奖补资金；2.拓宽殡葬惠民政策宣传渠道，统

筹推进政策全面落地见效；3.县民政局、县财政局加强协同联动，

从严把控补贴申领审核关口，持续优化审核流程，确保殡葬惠民

政策精准高效落实。 ​

责任单位：县民政局、县财政局 ​

完成时限：2026年 1月 30日 ​

2.部分党员干部未按规定实行火葬。2022年至 2024年，海

东市（不含循化县、化隆县 2个土葬改革区）亡故的机关事业单

位工作人员 853人，其中 423人未按规定实行火葬，占比 49.59%

（含党员 168人，占未按规定实行火葬人员的 39.72%）。其中，

互助县涉及 48名党员干部亡故后未按规定实行火葬。 ​



- 6 -

整改措施：1.县委组织部、县人社局、县民政局联合开展专

项复核，全面梳理丧葬政策执行、相关待遇审核发放等环节漏洞，

进一步细化完善审核流程；2.加大殡葬改革政策宣传力度，重点

强化对党员干部的政策宣讲，健全工作机制，明确整改目标任务，

确保 3年内党员干部火葬率有明显增长；3.严格执行党员干部带

头推动殡葬改革及殡葬管理相关规定，明确党员干部亡故后必须

依法实行火葬，未按规定实行火葬的，一律不得享受丧葬费补助

及相关待遇。

责任单位：县委组织部、县财政局、县人社局、县民政局

完成时限：2029年 12月底 ​

3.违规向不符合条件人员预售墓位。2021年至 2024年，青

海千仙居陵园有限公司违规向不符合条件人员预售墓位 9个，青

海千鹤陵园有限公司违规向不符合条件人员预售墓位 7个，合计

16个。

整改措施：1.开展专项复核工作，督促两家陵园运营公司全

面自查自纠，责令其立即停止向不符合条件人员预售墓位的违规

行为，一经发现，按照相关法律法规严肃处理；2.加大殡葬改革

政策宣传力度，强化跨部门协同监管，健全工作机制，堵塞管理

漏洞，坚决杜绝此类违规预售问题再次发生。

责任单位：县民政局、县发改局、县市场监管局

完成时限：2026年 2月 28日 ​

（二）项目建设管理方面 ​

1.涉嫌投标人串通投标。2025年 5月，互助县民政局实施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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互助县殡仪馆设施建设项目——室外总图管网工程招投标过程

中，中标单位青海双芫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与同标段非中标投标单

位青海玉万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的投标文件中，2022 年净资产、

总资产、固定资产、流动资产等 12项财务指标数据完全一致，

涉嫌投标人串通投标，涉及中标金额 180.84万元。 ​

整改措施：1.压实招标代理单位责任，责令其组织相关单位

及人员全面核查问题事实、厘清责任链条，确保问题核查见底见

效、责任倒查精准到位；2.县住建局全面启动行政处罚相关程序，

待事实认定完毕后，严格依据《招标投标法》等相关法律法规作

出处理；3.健全招标投标全链条监管长效机制，构建“事前严格

审查、事中动态监控、事后追溯问责”的闭环监管体系，重点强

化投标文件实质性审查力度，从源头上防范串通投标、虚假投标

等违法违规行为；4.强化项目管理主体责任落实，严格执行政府

采购及招标投标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，规范招标流程各环节

操作，畅通投诉举报渠道，依法保障各类市场主体公平竞争权利，

维护规范有序的招投标市场环境。 ​

责任单位：县发改局、县住建局、县民政局 ​

完成时限：2026年 5月 30日 ​

2.竞争性磋商文件设置禁止性条款。2023年 8月 21日，互

助县民政局委托青海艾林项目管理有限公司，对互助县殡仪馆设

施建设项目初步设计及施工图设计进行政府采购。该项目竞争性

磋商文件中，违规设置不合理需求评分项“可研编制方案”，并将

评分标准模糊表述为“优秀、良好、一般”等非量化指标，评标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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家未提出异议，且依据个人主观倾向打分，最终确定青海中征工

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为成交单位，成交金额 64.98万元。 ​

整改措施：1.督促招标代理机构组织评标专家开展专项核

查，并就相关问题作出书面解释说明；2.约谈青海艾林项目管理

有限公司，进行批评教育，要求其强化责任意识，规范采购文件

编制及评标组织流程；3.举一反三，建立健全项目采购管理制度，

加强相关业务培训，提升项目采购管理规范化水平。

责任单位：县民政局、县财政局、县发改局

完成时限：2026年 2月 28日 ​

三、整改要求 ​

各相关单位要深刻认识殡葬领域审计反馈问题整改工作的

重要意义，要将审计反馈问题整改纳入重要议事日程，摒弃形式

主义、短期应付的思想偏差，以高度政治自觉扛起整改责任，狠

抓落实、务求实效。要对照整改内容全面自查自纠，制定针对性

强的整改子方案，对具体整改问题要做到全覆盖、零遗漏，严格

落实销号管理，倒排时间节点，确保条条整改、件件落实，在规

定时限内保质保量完成整改任务。要坚持求真务实作风，严守政

治纪律规矩，强化问责问效，落实一岗双责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

制，对整改不力、责任不落实、敷衍塞责的单位和个人严肃追责

问责。同时，要梳理汇总问题、剖析深层原因，补短板、堵漏洞，

坚持举一反三、标本兼治，完善长效管理制度，从源头防范违纪

违法现象，整改完成后由县民政局按要求上报相关材料。


